
华东师范大学关于 2026 年辅修专业报名的通知

为改进和加强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了

《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学位〔2019〕20 号】（详见附件 1）,

我校据此制定了《华东师范大学本科辅修专业修读管理办法（2024 年修

订）》（华师教[2024]14 号）（详见附件 2）。根据新的学位文件要求，华

东师范大学即将启动 2026 年辅修专业报名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相关辅修专业政策

1.辅修学士学位应与主修学士学位归属不同的本科专业类，对没有

取得主修学士学位的不得授予辅修学士学位。辅修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

学位证书中予以注明，不单独发放学位证书。

2.校外修读我校辅修专业学生不再颁发辅修专业学士学位证书，只

颁发辅修专业证书。

3.本政策适用于 2020 年及以后招生的辅修专业。

二、招生专业

专业名称 所属专业类 开设校区 上课时间 招生人数 学分 修读对象

德语 外国语言文学类 闵行校区 周六 50 30 校内外



俄语 外国语言文学类 闵行校区 周六 50 30 校内外

法语 外国语言文学类 普陀校区 周六 60 30 校内外

金融学 金融学类 普陀校区 周五晚/周六 150 33 校内外

应用心理学 心理学类
普陀校区

闵行校区
周六 400 32 校内外

温馨提醒：

1.外语类专业不报名专业等级考试。

2.外语类专业报名人数 15人及以上开班。

（详见附件 3.2026 年华东师范大学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

三、报名对象

1.华东师范大学及有合作关系学校学籍的 2025 级全日制在校本科

生为主；

2.主修专业学习成绩优良，学有余力，GPA 达到 2.0（满绩为 4.0）

或者 2.5（满绩为 5.0）以上；

3.辅修专业应与主修专业归属不同的专业类（不同专业所属专业类

详见附件 4.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 年版）；

4.校内非双学士学位专业学生，校外学生不限。

四、报名程序



（一）报名时间

5月 21 日 9:00——6 月 3日 9:00

（二）报名流程

1.校内学生

（1）登录教育教学管理平台-学籍-辅修申请，进入报名

（2）点击相关辅修专业，进入报名页面，完善相关信息

2.校外学生

（1）我校教育教学管理平台辅修、微专业报名系统报名链接

https://byyt.ecnu.edu.cn/student/outer/login

报名通道二维码：

https://byyt.ecnu.edu.cn/student/outer/login


（2）点击“注册”按钮进行注册

（3）使用注册后用户名（用户名命名规则 2026+5 位注册序列号）

登录

（4）点击“辅修报名”进行辅修专业报名

温馨提醒：

①德语、俄语专业仅在闵行校区开设，法语、金融学专业仅在普陀

校区开设，网上报名时仔细选择修读校区。

②如忘记注册用户名，暂不能提供用户名、密码找回服务，请重新

注册报名。

2.信息确认

（1）校内学生由学校本科生院负责核实学籍、年级、绩点等信息；

（2）西南片高校联合办学体内高校学生学籍、年级、绩点等信息，

将于报名结束信息汇总后发到各主修学校教务处分管老师核实（详见附

件 5.西南片联合办学体内高校一览表）；



（3）非西南片联合办学体内高校学生学籍、年级、绩点等信息，请

学生提供电子版成绩单，以学校+学号+姓名命名，发送至：

jbpeng@admin.ecnu.edu.cn 彭老师处进行确认。

3.特别注意：

（1）报名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无须在上海市西南片联合办学服务网

上报名。

（2）学生无须提供纸质申请表。

（3）学生注册时提供的电子照片（照片格式：1寸大小，不大于 10K，

jpg 格式），如显示不清晰，无需在意。

（4）建议使用 Edge 和谷歌浏览器登录报名系统。

五、报名注意事项

1.报名前请详细阅读《华东师范大学 2026 年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

计划》及相关招生宣传（详见附件 6.辅修专业报名最全答问）等资料；

2.对于两个校区均开设的专业，请务必选择修读校区，请学生考虑

交通问题，建议就近修读。

3.报名时请详细考量自己的兴趣、精力和主辅修之间的关系，慎重

报名。华东师范大学辅修专业将给予学生 2 个星期的课程试读时间，试

读 2 个星期以后开始缴费，一旦缴费，不再办理辅修专业退费，不得无

故退出。

4.报名时，校内学生请关注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是否分别属于不同

专业类。相同专业类的学生只能获得辅修专业证书。

mailto:jbpeng@admin.ecnu.edu.cn


5.正在申请转专业或主修专业大类招生未分流的学生，应先进行报

名。转专业成功或主修专业分流后未跨专业类的学生，在辅修专业课程

开始前可到本科生院说明情况，本科生院将根据辅修专业的报名情况受

理学生的修改申请。

6.支持网站：https://bksy.ecnu.edu.cn（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院

网站/辅修专业模块）。

7.我校普陀校区位于普陀区中山北路 3663 号（地铁 3 号线、4号线、

13 号线金沙江路站），闵行校区位于东川路 500 号（地铁 15 号线紫竹高

科站）。

8.请在规定时间内报名，超过时间概不受理。

六、录取程序

1.我校于6月22日左右在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院网站公布录取名单

及相关就读事宜。

2.若对名单有异议，请在名单公布一周内联系彭老师。

3.学生根据网上通知事项办理就读手续，我校不再单独发通知。

4.对于报名人数过少而不开的专业，报名学生可以联系本科生院彭

老师 jbpeng@admin.ecnu.edu.cn 选报其他专业。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彭老师；电话：62232576，jbpeng@admin.ecnu.edu.cn

办公地点：普陀校区办公楼西楼 3207 室

https://bksy.ecnu.edu.cn


（详见附件 7.辅修专业招生咨询电话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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